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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資 本 適 足 率 

114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 目 114 年 12 月 31 日 113 年 12 月 31 日 

自有資本：   

第一類資本 983,019 934,348 

第二類資本  221,458  217,364 

(A)自有資本合計數 1,204,477 1,151,712 

風險性資產額：   

信用風險 10,491,973 10,635,530 

作業風險   400,050   369,738 

市場風險        0        0 

(B)風險性資產總額 10,892,023 11,005,268 

資本適足率（%）=(A)/(B) 11.06% 10.47% 

填表說明︰請填列申報當期及前一年度同期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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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資 本 結 構 

        114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 目 114 年 12 月 31 日 113 年 12 月 31 日 

第一類資本：   

股金 185,164 179,699 

資本公積（固定資產

增值公積除外） 
  9,731   9,710 

法定盈餘公積 694,876 656,059 

特別盈餘公積 40,275 40,275 

累積盈虧 52,973 48,605 

社員權益其他項目

（重估增值及備供

出售金融資產未實

現利益除外） 

0 0 

減：商譽   
出售不良債權 

      未攤銷損失 
0 0 

資本扣除項目 0 0 

第一類資本合計(A) 983,019 934,348 

第二類資本：   

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0    0 

重估增值 0 0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未實現利益之 45% 
58,078 52,285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 
帳 

163,380 165,079 

減：資本扣除項目 0 0 

第二類資本合計(B) 221,458 217,364 

自有資本合計

=(A)+(B) 
1,204,477 1,151,712 

填表說明︰請填列申報當期及前一年度同期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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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信用風險管理制度 

   114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 信用風險管理策略、目標、

政策與流程 

為積極管理信用風險，各業務主管單位辦理與信用風險相關

之業務，應評估該授信、投資或交易可能產生的機率及損失

嚴重性，並採取適當的信用風險管理對策，包括風險迴避、

風險迴轉、風險控制與風險承擔。本社透過管理架構之建立

與執行，提升全社風險意識，進行風險分析與流程檢視，以

發掘徵授信及投資活動中潛在之風險並採取對策，逐案評估

風險利潤關係，並在確保資本適足率健全之情況下，達成風

險與報酬合理化目標，維護信用風險及健全經營體質。 

2. 信用風險管理組織與架構 (1)理事會：審核信用風險管理政策、風險管理架構及風險

承受能力。 

(2)風險管理委員會：每半年召開風險管理委員會會議，並

針對本社各項法定比率及指標資料進行研討，將會議內

容提報理事會。 

(3)授信審議委員會：為確保授信品質及加強授信案件管

理，對於一定金額以上授信案件、一定條件之不良授信

案，應經授信審議委員會審議。 

(4)資金營運小組：負責資金集中調度，投資有價證券，搜

集市場資訊，收盤價之確認及其評價，月底及不定期之

驗證。 

(5)稽核室：應建立適當之稽核計畫及程序，並至少每年一

次定期查核，以檢視本社徵授信及投資業務風險管理之

實際執行狀況。 

 

3. 信用風險報告與衡量系統

之範圍與特點 

(1)本社各單位應依業務性質及風險分散原則，將本政策之

各項風險因素納入管理，設定風險限額、訂定交易或授

權權限、定期核計及評估各項風險部位，以及建立風險

指標與預警機制，並儘可能以量化方式，模擬未來情境

變化，以為管理因應之依據。 

(2)定期辦理授信覆審追蹤作業，以加強對客戶之瞭解，對

於授信風險偏高及異常之授信客戶增加覆審頻率，並於

每年分析及檢討後，將辦理覆審情形陳報高階管理階層。 

(3)業務主管單位對各類授信資產、投資、其他資產及或有

資產，依本行轉銷呆帳、提列準備、呆帳回收等歷史損

失經驗、目前逾放比率、催理情形與主管機關規定、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等，評估可能產生之損失，並提列備抵

呆帳或累積減損。 

4. 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

之政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

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

策略與流程 

(1)本社對授信案件的准駁，均經過嚴密之徵信及授信程

序，並依據客戶的財務及信用狀況，對於擔保品的估價、

管理及處分均依照本社相關規定辦理。 

(2)對本社負責人、行員、利害關係人、同一人、同一關係

人、同一關係企業授信及行業別，依規定額度控管，以

避免風險過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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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信用風險暴險額與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114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暴險類型 風險抵減後暴險額 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主權國家 2,532,161 0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0 0 

銀行（含多邊開發銀行） 3,229,061 647,412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0 0 

零售債權 8,437,126 7,166,465 

住宅用不動產 3,741,189 1,692,870 

權益證券投資 169,069 499,313 

其他資產 506,332 485,913 

合計 18,614,938 10,491,973 

填表說明︰本表風險抵減後暴險額包括表內、表外科目及交易對手信用風險暴險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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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作業風險管理制度 

114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 作業風險管理策略與流程 為積極管理作業風險，本社各單位應依日常營業活動及管理流

程可能發生之各類風險事件，綜合評估其發生頻率及影響嚴重

性，採取迴避、移轉或沖抵、控制、承擔等適當對策，以降低

事件發生率及實質損失。 

2. 作業風險管理組織與架構 (1)理事會：核定作業風險管理政策。 

(2)風險管理委員會：每半年召開風險管理委員會會議，並針

對本社各項法定比率及指標資料進行研討，將會議內容提

報理事會。 

(3)管理部門：辨識作業風險訂定各項業務管理規章及作業規

範以建立控管機制。 

(4)全社各單位：依據各項控管機制執行各項作業，定期辦理

自行查核。 

(5)稽核室：定期查核各單位作業風險管理機制之有效性。 

3. 作業風險報告與衡量系統之

範圍特點 

本社作業風險損失事件陳報、法令遵循制度及稽核制度的實施

涵蓋各單位，各單位透過前述各項管理機制發現缺失，即進行

檢討與改善，並由稽核單位追蹤改善辦理情形。 

4. 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

政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

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略與

流程 

本社為降低作業風險，透過訂定妥善之規範，嚴謹的內部控制

據以研擬改善。依日常營業活動及管理流程可能發生之各項風

險，綜合評估其發生頻率及影響嚴重性，將部份或全部之作業

風險以保險措施，移轉或沖抵事件發生時之損失與衝擊。持續

審視、調整及加強本社作業風險之管理，以收更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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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 

114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年度 營業毛利 應計提資本 

114年度 281,527 

 113年度 268,067 

112年度 250,513 

合計 800,107 32,004 

填表說明︰ 

註 1：以 115 年度編製 114 年度年報為例，應填具 112、113 及 114 年度之營業毛

利。 

註 2：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為填具年度中為正值之年營業毛利平均值×12％。 

修正說明:由於作業風險營業毛利之計算係以前三年度之營業毛利為計算基礎，爰 

         刪除應依最近年度年底資料填寫之規定，並舉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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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市場風險管理制度 

114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 市場風險管理策略與流

程 
(1)本社應有效辨識、評估、衡量、監控所有主要交

易產品、交易活動、流程及系統相關之市場風險。 

(2)在新產品、業務活動、流程及系統推展或運作以

前，相關市場風險應經過適當的評估程序，且考

量其暴險對本社影響。 

2. 市場風險管理組織與架構 (1)理事會：核定市場風險管理政策。 

(2)風險管理委員會：每半年召開風險管理委員會會

議，並針對本社各項法定比率及指標資料進行研

討，將會議內容提報理事會。 

(3)資金營運小組：負責資金集中調度，投資有價證

券，搜集市場資訊，收盤價之確認及其評價，月

底及不定期之驗證。 

(4)稽核室：應建立適當之稽核計畫及程序，並至少

每年一次定期查核。 

3. 市場風險報告與衡量系統

之範圍與特點 
(1)評估交易部位時，應以外部資訊（如台灣證券交

易所、櫃台買賣中心等）為主，價格應以收盤價

為原則。覆核人員應確認評估方法的正確性與合

理性，包括資料取得之正確性等。 

(2)資金營運小組對於全社之市場風險交易部位、損

益、限額使用情形及有關市場風險管理規定之遵

循狀況等，向管理高層提出報告及建議。 

4. 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

之政策，以及監控規避與

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

之策略與流程 

對於各金融產品市場風險之限額控管，應依本社投資

有價證券辦法暨風險管理作業準則或其他相關規定

辦理。覆核人員每日應檢視交易人員是否逾越核定之

限額，若評估風險過大時，將以降低曝險部位或其他

經核准方式移轉風險，將風險降至可容忍範圍內。若

交易員承作之交易，確定發生違反規定情事時，應立

即向上呈報總經理，以健全本社風險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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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113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  目 應計提資本 

利率風險 0 

外匯風險 0 

權益證券風險 0 

合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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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資產證券化暴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14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簿別(依交

易類型) 
暴險類別 

非創始銀行 

買入或持有之證

券化暴險額 
應計提資本 

銀行簿  0 0 

交易簿  0 0 

合計  0 0 

填表說明︰ 

1.信用合作社如有買入或持有證券化資產，則應填寫本表(無資產證券化請填 0)。 

2.如屬銀行簿之資產證券化，其暴險額應填入風險抵減後之暴險額，應計提資本

欄位應填入風險抵減後之暴險額乘以風險權數(非第一類損失部位之風險權數

為 100%)後之風險性資產額；如屬交易簿之資產證券化，則依其資本計提率，計

算應計提資本。 



0-10天 11-30天 31-90天 91-180天 181天-1年 超過1年

主要到期資金流入 1,524,176 862,930 608,122 1,352,672 3,112,133 11,233,172 18,693,205

主要到期資金流出 572,146 714,252 1,884,274 2,574,193 5,377,417 9,626,114 20,748,396

期距缺口 952,030 148,678 (1,276,152) (1,221,521) (2,265,284) 1,607,058 (2,055,191)

70.89%

27.00%

5.93%

-0.95%

-7.53%

3、資金流量期距缺口比率：

  (1)新臺幣0-30天資金流量期距缺口比率大於-4.5%   (0-30天期距缺口占新台幣資產總額)

  (2)新臺幣0-90天資金流量期距缺口比率大於-25%    (0-90天期距缺口占新台幣資產總額)

  (3)新臺幣0-180天資金流量期距缺口比率大於-45%   (0-180天期距缺口占新台幣資產總額)

流動性風險暴險

新臺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114 年 12 月 31 日

2、流動準備比率(15%以上為原則)

其他流動性風險相關資訊

114年12月31日

距 到 期 日 剩 餘 期 間 金 額
合計項目

1、存放比率(80%以下為原則)


